
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【函】 
 

 

 

 

受文者：如正本單位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 05月 28日 

發文字號：全聯會營十一字第 1150000748號 

附    件：提案表 

 

主  旨： 本會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訂於 115年 06月 27日(六)假中山

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誠愛樓 9 樓國際會議廳(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

110號)舉辦，各公會如有提案，請詳填提案表，並於 115年 06月 10

日(三)前將電子檔寄至本會秘書處信箱：cfoda.c9607@msa.hinet.net。 

 

說  明：檢附提案表一份。 

 

 

正本：台北市營養師公會、新北市營養師公會、桃園縣營養師公會、新竹市營養師公會、

基隆市營養師公會、宜蘭縣營養師公會、臺中市營養師公會、彰化縣營養師公會、

南投縣營養師公會、雲林縣營養師公會、嘉義市營養師公會、台南市營養師公會、

高雄市營養師公會、屏東縣營養師公會、花蓮縣營養師公會。 

副本：本會 

 

 

機關地址：103605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 7號 3樓 

電    話：（02）2963-3530分機 13 

承 辦 人：林誼鈞 

電子信箱：cfoda.c9607@msa.hinet.net 

mailto:cfoda8@hotmail.com

